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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信任的法律性质

黄伟文

　 　 内容提要:算法信任法律性质的讨论,需在法律维度、社会关系维度和概念维度所编

织的论证网络中展开,并回答在法律意义上,信任算法是指信任什么、法律保障算法信任

是在保障什么这两个核心问题。 据此,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算法信任既不是作为主观心

理状态的信任感,也不是算法本身或算法治理制度的可信性;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委托

关系,即在算法提供者与算法用户的交互行为中产生的回应性规范关系。 在规范构造上,
算法信任包含算法能力、算法意图和算法认知三个构成性要素。 法律保障算法信任,就是

要保障这三个要素的有效实现;算法治理制度的法律建构,也应据此而展开。
关键词:算法信任　 回应性规范关系　 构成性要素　 算法治理

黄伟文,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鉴于现代社会对智能算法的日益依赖与对算法的信任并不同步,〔 1 〕 关于算法信任的

法律规制,业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2 〕 但是,算法信任的法律性质为何,学界却缺乏清

晰界定与共识,未能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反思提供充分理据,故有必要申论之。
  

算法信任法律性质的讨论,意在回答当我们在法律的意义上说算法信任时,实际上是

在信任什么;或者当我们说法律应为算法信任提供保障时,实际上保障的是什么。 对此,
学界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主张算法信任即对算法的信任感;二是把算法信任理解为算法可

信;三是认为算法信任就是对算法治理制度的信任。 相应地,法律为算法信任提供保障,
就分别是保障对算法的信任感、保障算法的可信性和保障算法的有效治理。 本文将在前

两个部分讨论这三种观点,并指出它们不符合法律调整与性质界定的基本原理。 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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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本文将为算法信任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是一种回应性规范关系进行分析,并阐明其规

范构造与具体内涵。 第四部分就法律制度对此应作何回应,做一初步展望。 最后是一个

简单的结语。

一　 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算法信任

(一)算法信任与法律
  

算法信任可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对之既可作描述性研究,如社会学或心理学视之为

一种社会的或心理的客观现象,〔 3 〕 也可作规范性研究,如伦理学关于合理信任条件的讨

论。〔 4 〕 本文是在法律视域下,讨论算法信任的性质。 在法律的视野中,算法信任是一种

社会关系,而算法信任的性质则指涉算法信任的概念或其构成性要素。 因此,算法信任的

法律性质便包含了法律的、社会关系的与概念的三个维度。 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这三个维

度展开。

(二)算法信任与信任感
  

有一种观点认为,算法信任即算法信任感,就是指相信算法的一种情感或心理状态。
因此,法律规制或调整算法信任,就是要促进人们对算法的信任感。〔 5 〕 这种理解,是将心

理学意义上的信任概念,直接添加算法的前缀,移植至法律领域。 这种做法忽视了法律调

整的特殊性质。
  

信任与信任感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信任他人时,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人有

信任感,如果缺乏信任感,我们便无法信任他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并非总是一致

的。 由此可见,信任与信任感并非同一概念,信任感是一种主观状态和心理事实,而信任

则包含了两个方面:信任他人,且认为他人是值得信任的,后者强调值得信任的客观属性,
具有明显的规范意涵。

  

法律对算法信任的有效规制,无疑有利于促进人们对算法的信任感。 但是,法律是通

过调整主体外在的交互行为从而调整社会关系的,单纯的内心行为和个人行为不是法律

的调整对象。〔 6 〕 信任感作为一种主观的和单方面的心理状态,并非法律的调整对象。 换

言之,算法信任要成为法律适格的规制或调整对象,就不能与信任感等而视之。
  

法律是行为规范,法律规制算法信任,是指为了维护算法信任,主体应如何行为。 法

律规制算法信任,主要体现在算法应用场合。 在此场合中,存在双方主体,即算法的提

供者,例如算法运营商、算法平台等,以及算法的使用者,即算法用户。 两者形成一种

委托关系:算法用户委托算法提供者提供算法服务,以实现其特定目标;算法提供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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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算法用户的委托,提供相应的算法服务,以实现该目标。 算法信任就是指这种基于

信任的算法服务委托关系。 在法律调整的视角下,法律对算法信任的规制,就是要确定

双方主体应如何行为,以保证该关系的合理实现。 显然,算法信任在此并非描述性概念,
而是规范性概念;算法信任也不是单方面的个人行为或心理活动,而是关涉他人的交互性

社会行为。
  

从法律调整的目的来看,算法信任作为法律的规范性目标,是受法律保护的法益。 因

此,如果算法信任就是算法信任感,那么,只要有助于产生、维持和促进算法信任感,便应

获得法律的正面评价。 但是,通过如欺骗、隐瞒、篡改与删除负面信息等不正当算法操纵

手段,或者利用煽动与诱导等传销话术,也可能达到这种效果,而法律对此却应予以负面

评价。 由此亦可见,算法信任与算法信任感并非一回事。

二　 算法可信、算法治理与算法信任
  

如果把思路从主观的信任感转到算法可信的客观属性,关于算法信任的第二种观点,
即算法可信论,便呼之欲出了。 该理论认为,算法信任就是对算法可信性的信任,法律规

制算法信任,就是保障算法的可信性。 算法可信论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一是技术性能

可信论,认为算法信任就是对算法技术性能的信任;二是规范效果可信论,认为算法信任

就是对算法运行所产生的规范性效果的信任。 这两种可信论在本体论意义上都指向算法

的可信性,但从前者到后者,在认识论意义上,却完成了从实体可信到程序可信、从直接论

证到间接论证的范式嬗变。 沿着程序性的间接论证思路,关于算法信任的第三种观点主

张,算法信任就是对算法治理制度的信任,法律规制算法信任就是算法治理制度的自我建

构,可称为算法治理制度可信论。 接下来本文将论证,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合理解释算法信

任的法律性质:算法可信论不符合算法信任的社会关系维度,要么忽视、要么无法完整解

释算法信任的规范性;算法治理制度可信论则不符合算法信任的概念维度,未能明确区分

算法信任的必要条件与构成性要素。

(一)算法技术性能可信与算法信任
  

技术性能可信论强调算法技术性能的可信性,着眼于探究算法可信的客观属性及其

法律保障。〔 7 〕 相较于算法信任感论,这种观点具有明显优势:矫正了算法信任感论依赖

于主观感受之偏差,将算法信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可以要求算法提供者为算法技

术性能的可信性提供担保,类似安全生产等法律规定。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性能可信论也犯了和算法信任感论相同的错误,即都没有考虑

到算法信任不是单方面的和事实性的,而是交互性的和规范性的。 在传统技术应用场合,
法律对其技术性能提出了要求,但法律规制的真正对象,其实是应用技术的人。 换言之,
主体和技术之间并不存在规范性的交互关系,所谓相信科技的说法,只是指科技性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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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其实质是值得依赖或可放心利用,而非是法律意义上的信任。〔 8 〕 与传统技术不同,
在算法应用场域,基于智能算法具有深度学习和自动化决策的能力,提供算法的并不是或

并不仅仅是算法背后的人,而毋宁是智能算法本身或人机交互系统。〔 9 〕 也就是说,使用

算法的人类主体与智能算法或人机系统之间,可以进行规范性互动并因此产生规范性交

互关系。
  

技术性能可信论可能会提出两种辩护主张:一是认为算法与传统技术不存在本质差

别,因而算法信任实质上就是算法依赖;二是认为存在单方面信任的情形,并无需对方的

规范性回应,因而算法信任并不必然是交互性和规范性概念。
  

前一种主张的主要理由有三:其一,信任是一种人际关系,仅存在于理性行动主体之

间,算法并非理性行动主体,因而只存在算法依赖,不可能存在算法信任;〔10〕 其二,算法系

统缺乏信任所必需的意向性,既不能考虑自身利益,也不能考虑算法委托人的规范性诉

求,更无法体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因而算法信任不存在任何可以发展的空间;〔11〕

其三,算法系统是由数学事实、认知事实和物理事实构成的,三者都不涉及价值判断,所以

算法与传统技术一样,只是一套价值中立的系统,不是作为规范性关系的信任之适格

对象。〔12〕
  

但是,这种否定算法信任的主张及其理由是不成立的。 首先,智能算法虽不具有人类

的大脑和心灵结构,但可以从事原本由人类专属的理性活动,呈现出理性的功能,因此可

成为拟制的主体。〔13〕 其次,智能算法虽不具有生物和化学结构,无法像人类那样产生原

初意图,但是,智能算法却可以产生衍生意图,从而表现出意图性,自动化决策便是其典型

例子。〔14〕 最后,算法并非技术中立的计算步骤,〔15〕 而是具有鲜明权力属性的价值系统。
事实上,与科学不同,技术因为涉及人类应用,体现规范性目标,已非价值无涉。 而智能算

法从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到数据输出,每一个环节都渗透价值判断与选择,更是突破纯技

术层面,成为一套知识和权力的生产和建构体系。〔16〕 综上可见,存在规范意义的算法信

任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 但需说明的是,此处的算法信任,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实质是对

人机交互系统的信任。 把智能算法视为可被信任的主体,仅仅是基于智能算法具有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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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类型的理性功能(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进行深度推理),因而在日常用语和生活实

践中可将其视为拟制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智能算法在法律意义上具有或应当具有拟

制主体之地位。
  

后一种主张并不否认存在算法信任的可能性,只是否认算法信任必然是一种交互性

的和规范性的关系,因而算法信任只依赖于算法的技术性能可信。 其最主要和最有力的

理由,便是存在单方面信任。 也就是说,算法提供者可以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算法

使用者信任。 应当承认,这种单方面信任的情形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并非信任的典型

情形。 而且,即使是在此种情形中,算法使用者也是作了如下假定的:如果算法提供者知

道算法使用者的意图,算法提供者就会基于实现该意图而行动。 更为根本的是,如果这种

单方面的信任只是一种单纯的个人心理或情感,而不具有任何交互性行为的形式,那么,
它就不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综上所述,技术性能可信论的两个辩护理由难以成立。 为了弥补技术性能可信论的

不足,算法可信论将目光从技术性能转向规范性后果,提出了规范效果可信论。

(二)算法规范效果可信与算法信任
  

是否需要作出规范性回应,是智能算法与传统技术的根本区别之一。 规范效果论关

注算法运行的结果,要求该结果符合主体的规范性要求,而法律则应为此提供保障。 根据

关注的具体对象不同,规范效果论可以分为实体的规范效果论和程序的规范效果论。 前

者要求算法从数据输入、运算、再到输出结果的全过程都是可信的,算法信任就是相信算

法应用不会做出侵害权利等违背规范性要求的行为。〔17〕 但是,因为存在无法完全消除的

算法黑箱,难以对算法过程作出合理认知和判断,实体意义上的算法可信成为难以实现的

目标。 而且,信任并不要求完全的可知与确定,相反,信任总是与风险和不确定性相伴而

行。 因此,实体的规范效果论并非对算法信任的妥适理解。
  

与实体的规范效果论不同,程序的规范效果论不拘泥于算法过程,而重点关注算法输

入和输出两端,尤其是输出端。〔18〕 如果算法的输入数据和算法结果均为正当,那么,无论

算法过程是否透明和可理解,都可认为该算法可信。 这可以说是一种算法统计与预测学,
即通过对算法数据与结果的统计,计算其正当性的概率,只要该概率大于一定阈值,便被

认为是可信的。 相应地,算法信任的法律保障,就是要求算法提供者确保算法数据和结果

达到特定的阈值标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即使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能已经远超人类驾驶,但是,人们

对自动驾依然缺乏信任。 这是因为信任不能还原为单纯的数据统计与结果预测。 数据统

计与结果预测是事实性的,而信任则是规范性的,程序的规范效果论没有说明算法效果与

算法的规范性意图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有排除以下可能:即使一种算法的规范效果是达标

的,但如果该算法的规范性意图不当,那么它就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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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算法信任必然对规范性意图有所要求吗? 如果有,是何种要求? 是否要求

出于良善的动机? 在有些信任情形,似乎只在意行为的效果,而不问动机或意图。 例如,
消费者通过算法系统的排序功能,选择报价最低的商家,只是为了省钱,对于商家让利的

动机与意图,则并不在乎。 但是,在另一些信任情形,则对动机或意图有更高的要求。 在

此种情形下,如果仅仅从历史记录与相关数据的统计与预测结果来反推,并不能证明行

为人的动机或意图,从而不能确定其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存在前述两种不同的情形,那
么,算法信任是属于何种类型呢? 对于这些问题,程序的效果可信论并没有给出论证。
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程序的效果可信论看来,意图或动机存在于内心,即使对于人

类而言也未能尽知,何况算法乎? 由此便又只能回到程序论,根据后果来推论。 沿着这

个思路,第三种也是一种更为具体的理论模式被提出来了,这就是算法信任的治理制度可

信论。

(三)算法治理制度可信与算法信任
  

算法治理制度可信论认为,如果关于算法治理的法律制度是可信的,则算法是可信

的,因此,算法的法律保障就是算法法律制度的自我建构。 在内容上,算法治理制度主要

体现为算法透明、可解释、知情同意、可遗忘等一系列算法权利和问责制。 需说明的是,在
程序理论的视野下,这些主要体现为算法权利和问责制的算法治理制度,不应理解为实体

性的,而更多地应视为是程序性的。〔19〕 制度可信论的观点认为,算法治理制度可信虽然

严格而言并不等于算法可信,但是,算法治理制度却可为算法信任提供保障,在存在算法

黑箱因而无法对算法是否可信作实质性判断的情形下,只要算法治理制度可信,便可认为

算法是可信的。 换言之,算法治理制度可为算法信任提供充分担保。
  

算法治理制度可信论正确地指出了,算法治理制度与算法信任之间,存在紧密的保障

关系,但是,算法信任保障制度毕竟无法取代算法信任,正如朋友可信与朋友的朋友可信,
虽非完全两回事,但也绝非完全一回事。 两者至少存在两点区别:第一,一般的算法用户

可以根据算法治理制度的可信性,来判断算法的可信性,但是,算法治理制度的制定者却

必须正面回答何为可信算法的问题。 第二,传统技术信任也依赖于制度保障,但是,正如

前文所述,传统技术所谓的信任其实质是依赖,而制度可信论未能区分两者的本质差异。
此外,制度可信论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算法权利和责任制是算法治理制度的主要内

容,但是,并非所有的信任都依赖于权利和责任制,例如亲密关系中的信任。 在亲朋、夫妻

或恋人等亲密关系中,权利和问责不能成为信任的有效保障。
  

当然,制度可信论可能会辩护说,确实存在某些类型的信任,不依赖于权利和问责制,
例如亲密关系中的信任,但是,算法信任并非这些类型的信任。 亲密关系是一种私人关

系,存在于相互了解的熟人社会,其信任关系往往依赖于社会舆论和内心道德律的约

束,制度性的规制非为必要。 但是,算法关系却是一种公共性关系,存在于彼此不熟悉

的陌生人社会,而且,算法权力的滥用风险需要警惕与防范,因此,治理制度的保障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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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
  

制度可信论的这个辩护观点,仅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却不是一个有效的辩护。
因为即使证明了算法治理制度是算法信任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对算法信任法律性质的有

效说明。 其原因在于,性质的探讨实质上是一个概念论的问题,讨论算法信任的法律性

质,就是讨论法律意义上算法信任的概念,即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算法信任,其构成性要

素为何。 必要条件与构成性要素,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含义,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对于一

个对象而言,必要条件是其存在的外在因素,但并非其成其所是的内在要素;而构成性要

素则是其存在的和成其所是的内在要素。 例如,阳光、空气和水分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但
核酸、蛋白质等生命元素才是其构成性要素。 如果算法治理制度的某些内容,对于算法信

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些内容是算法信任的必要条件,还是构成性要素? 制度可

信论未予以说明。
  

如果不区分必要条件和构成性要素,就无法区分某项制度要素,例如某项权利,究竟

是算法信任在概念上的要求,还是基于其他原因例如必要保障或另一项权利的要求。 区

分必要条件和构成性要素的法律意义在于:如果是必要条件,算法信任的法律制度只需在

整体上有所反映,但具有场域特征,因而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作灵活调整,并非须臾不可或

缺;但是,如果是构成性要素,那么法律制度就不是只需要在整体上有所反映,而是与算法

信任共存亡,时刻不可分离。 然而,制度可信论对此并无明确说明,因而在算法信任法律

性质的概念维度上显示出明显缺陷。

三　 作为回应性规范关系的算法信任
  

前文虽然未作综合阐述,但在多处提到,作为法律的直接调整对象,算法信任在性质

上是一种回应性规范关系。 结合本文开头提出的三个维度,讨论算法信任的法律性质,就
是要揭示:作为一种回应性规范关系,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是什么? 前文已述,关于算

法信任的法律性质的三种主要观点,与三个维度的要求均各有不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

出新的回答。

(一)算法信任的规范构造:能力、意图与认知
  

法律意义上的算法信任是一个关系性概念。 根据关于信任的通常观念,在算法信任

关系中,存在算法信任是指 A(委托人,算法用户)信任 B(受托人,智能算法或人机交互系

统)做 X(行动,自动化决策)。〔20〕 由此,我们可以将算法信任界定如下:
第一,A 信任算法 B,是指 A 相信算法 B 会去做 X。
在这个界定中,算法信任是指算法用户对算法的一种单方面的心理状态。 但是,单纯

的心理状态并非法律的直接调整对象,法律调整算法信任的目的在于引导理性的算法信

任行动,形成理性的算法信任关系。 理性的信任不单是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主观态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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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委托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受托人。 换言之,如果 A 要建立对算法 B 的信任,那么他就

需要对算法 B 是否值得信任,亦即对算法 B 做 X 的可能性作出判断。〔21〕 只有当 A 有充

分理由相信算法 B 会做 X 时才付出信任,这种信任才是理性的信任。 据此,可以将算法

信任进一步界定为:
第二,A 信任算法 B,意味着 A 有充分理由相信算法 B 会去做 X。〔22〕
  

根据这个界定,A 信任算法 B 是指 A 有充分理由相信算法 B 是可信的。 那么,A 是

根据什么来判断算法 B 是否可信呢? A 应当从能力和意图两个方面作出判断,即算法 B
是否有能力并有意愿代表 A 做 X 以实现其预期目标 G? 如果 A 对算法 B 的信任,是在充

分判断且获得肯定回应后作出的,则该信任便是理性的信任。 这里包含了 A 对算法 B 的

能力和意图的合理认知,但依然是单方面的,忽视了算法 B 对 A 规范意图的认知与回应,
不符合法律的调整对象为规范性交互关系之限定。 因此,需补全算法 B 作为受托人之视

角。 这样,我们便可获得关于算法信任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界定了:
第三,A 信任算法 B,是指 A 有充分理由相信算法 B 会去做 X。 这意味着 A 有充分理

由相信算法 B 是值得信任的,即相信算法 B 有能力去做 X,且算法 B 是为了 A 所期待的

目标 G 而去做 X,且算法 B 就其能力与意图皆向 A 作出了合理的回应。〔23〕
  

根据这个界定,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包括算法能力、算法意图和算法认知三个方

面。〔24〕 据此,我们可以将算法信任的规范结构图示如下:〔25〕

(二)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之一:实现规范性目标的能力
  

实现规范性目标的能力是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之一。 如果一个算法缺乏实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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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目标的基本能力,该算法便不足以信任。 需指出的是,虽然算法能力是算法信任的

构成性要素,但应注意两点:第一,算法能力与算法信任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相反,算
法能力与算法信任的关系具有群体性、个人性和场域性特征。〔26〕 第二,算法能力与算法

信任也不总是呈现正比关系。 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的发展,并没有降低算法风险或增进

算法信任。 仅仅从技术能力的角度看,现代科技的发展水平肯定不是传统科技所能同日

而语的。 但是,现代科技也带来了迥异于传统技术的新型风险。〔27〕 而且,这些风险更具

根本性和整体性,对人类的主体性构成直接威胁,从而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性危机

与恐惧之中。〔28〕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人类试图减少对风险的无助感、对风险来源

的无知感以及对无法摆脱风险的无力感,却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烈。〔29〕 然而,
这并不影响算法能力成为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 算法风险与技术进步如影随形,但是,
除了寄希望于算法能力的持续改进,我们似乎也并无他法。

(三)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之二:实现规范性目标的意图
  

法律调整的是意志行为,法律主体总是带着特定意图而行动。 正如前文所述,智能算

法可具有衍生性意图,因而算法与算法信任可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 但是,算法的意图是

否依赖于良善动机,却存在理论分歧。 动机理论认为,只有当算法是基于良善的动机去实

现算法用户的规范性目标时,才是值得信任的,而非动机理论则持反对立场。
  

有两种理论方案支持动机理论。 第一种可称为封装利益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如果算

法是出于实现自己利益的动机,且将算法用户的利益封装进自己的利益,以维持其与用户

的关系,那么,该算法便是可信的。〔30〕 但是,即便算法将用户的利益封装进自己的利益,
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例如当该利益的实现是以用户更大利益的牺牲

为代价时。〔31〕 封装利益理论可能会提出一个修正版本,来为自己辩护:算法不仅要封装

用户利益,而且要封装其重大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甚至要求算法将用户利益置于

自身利益之上,并应积极主动地谋求用户最佳利益。 但是,该理论忽视了算法提供者与其

用户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无法化解能否封装和如何封装的难题。 而且,基于算法平

台与用户在信息技术上天然的不平等,用户很难知道算法是否封装了其利益。
  

第二种方案是善良意志理论,认为算法必须出于善良的动机关心用户的利益,才是值得

信任的。〔32〕 在信任关系中,关心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可据此区分信任和单纯的依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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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心是否出于善意,并不影响信任的合理建立。 例如,对于商业平台而言,对用户的

善意关心固然有助于提升企业商誉,但善意关心只是平台企业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

务。 况且,有时候算法的善意关心未必妥当与受欢迎。 例如,在智能经济网络中,如果商

业平台利用算法,禁止或限制“怀孕预测得分”高的客户购买酒精饮料,即便是出于对客

户的善意和关心,也可能会引发他们对“算法家长主义”的排斥。〔34〕 可见,善意的关心既

并非算法信任的必要条件,亦非其充分条件。
  

鉴于动机理论的不足,学界提出了不同版本的非动机理论。 在信任关系中,委托人总

是对受托人将会做其所托之事有所期待。 但是,这里的期待不是对结果的事实性预测,因
为依赖关系也可以预测结果。 相反,这里的期待,是希望受托人不仅仅按照我们假定的或

预测的那样行事,而且按照他们“做其应做之事”那样行事。〔35〕 这便是一种被称为规范

期待理论所赞成的观点。 需注意的是,规范期待理论所谓之“做其应做之事”,可以容纳

不同的动机,无论是出于良善的动机,还是仅仅是因为害怕惩罚,所以它是一种非动机理

论。 规范期待理论揭示了信任的规范性,但算法是基于何种动机真的不重要吗? 如何理

解这里的“规范性”? 何为“应做之事”? 对于这些问题,规范期待理论并没有作出回答。
  

但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吗? 有一种被冠名为承诺理论的观点就宣称,算法信任理

论根本无需回答这些问题。 它认为,受托人只需要按自己的承诺行事即可,无需向委托人

作出规范性回应,而且,其承诺也不需要向委托人作出。〔36〕 承诺理论是一种非动机理论,
因为它对受托人是基于何种动机承诺均在所不问,它也无需了解委托人的期望,因而无需

作出规范性回应。 很明显,承诺理论是一种单方面的理论,不符合法律调整的基本原理。
如果算法信任涉及的是交互性行为和社会关系,那么,一方面,算法受托人应该了解算法

用户的规范性目标,并向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算法用户也应当有合理途径,了解算法受

托人的能力及意图,否则算法信任便难以建立。 即便承诺理论作出修正,加上回应的要

素,也并未足够。 因为算法仍需对何为真正的规范性需求进行实质性判断。 例如,在某些

信任情境中,为了实现委托人的规范期待而应当超越承诺。〔37〕 我们期待真正值得信任的

智能护理机器人,在发生火警时懂得协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逃离现场,而不是机械履行防

止老人外出之承诺。
  

由此,似乎又回到了规范期待理论,并需正面回答它试图回避的那些问题。 如果回到

规范性期待与回应,就难免涉及实质性价值评价,因此算法不能以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

轻微利益之名,而让算法用户付出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重大利益受损的代价;有时候算

法要真正做到不负信任,可能需要超越字面意义上的承诺。 这也说明,对规范性的理解,
不能局限于算法用户的主观期望。 但同时,也需要警惕管制型家长主义的陷阱,慎防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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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资本通过算法之手,侵犯算法用户自由与权利的疆界。 此外,还需考虑到算法及其

提供者与算法用户之间、不同算法系统之间和不同算法用户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两相权衡的中庸之道,或许可以为算法设定应基于公平与互惠原则,作规范性考量之法律

义务。 亦即算法必须愿意遵循这个标准,做算法用户所期望之事,并且应以合理的方式,
向算法用户作出积极回应。 例如,即使不能直接禁止过度消费或禁止可能已经怀孕的妇

女购买酒精饮料,但可以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发出提醒或警示。 鉴于算法在特定情形中

需遵循公平互惠的原则作实质性的价值考量,虽然受应避免管制型家长主义的约束,但显

然对算法信任提出了颇为积极的要求。 因此,可以把这种规范期待理论称为积极的或负

责任的规范期待理论。
  

在不少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都可以找到相关规定,可视为积极的或负责任的规范期

待理论之制度体现。 例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 GDPR)第 6 条列举了数据处理的

六种合法情形,其中第 d 和第 f 项分别提到,数据处理是为“保护数据主体或另一自然人

的核心利益所必需”和“实现控制者或者第三方所追求的正当利益所必需”;美国《关于安

全、可靠、值得信赖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第 1 节即提到,该行政命令之目的

是为了促进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 条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 但是,以上多为原则性规定,其目标如何实现与保障,
仍缺乏具体规定。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数据信托或数据信义模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

案。 该模式认为,受托人应以谨慎和忠实的态度,全面充分地保护委托人之利益。〔38〕 但

是,数据信托目前还主要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各国的立法经验亦尚未成熟,而且存在各

有利弊的不同模式,其中,应由何种主体担任受托人之角色,分歧与差异甚大。〔39〕 数据信

托是否可行,以及何种模式更适合我国,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但是,算法与数据的受托人

应为委托人规范目标之实现,承担积极的或负责任的义务,当为相关立法题中应有之义。

(四)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之三:对算法能力与意图的认知
  

算法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建立在双方主体的交互性行动之上,这依赖于算法用户

对算法的能力与意图的认知,故算法认知为算法信任的构成性要素之一。 算法认知属于

算法信任的认识论,旨在回答信任的合理性问题,即何时应信任,何时不应信任。 该信任

时不信任,或者不该信任时却信任,都会造成不良后果。 因此,何为合理的信任便成为重

要的问题。 对于合理信任的标准,在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在合理理由的鉴定问题

上,存在真理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对立;在认知责任的主体问题上,存在内在主义和外在主

义的争锋。
  

首先,合理信任是否需要充分的理由与证据? 真理导向的合理信任观支持一种认知

理性,〔40〕 认为只有当人们有充分理由或证据相信时才相信,该信任才是合理的;如果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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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可信性,即使后果有利,也不应信任。〔41〕 根据这种观念,合理的算法信任是建立

在算法客观可信、且其可信性完全可知的前提之上的。 但是,这既不符合信任的脆弱性,
也不符合算法信任的广泛生活实践。

  

相反,结果导向的理性观则主张一种战略理性,〔42〕 认为虽无充分证据证明,但当结果

有利时信任便是合理的,而无论其事实上是否真的可信。〔43〕 但是,信任的目的并不能为

信任提供理由,关于信任的有用性或价值考虑,与可信性或真实性无关。〔44〕
  

如果我们承认合理的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态度,而且是一种客观属性,那么,就必

须承认真理导向的观念有其正确的一面。〔45〕 事实上,虽然结果导向意义上的合理性不依

赖于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可信性,但包含着一种对规范结果和可信性的合理期待,即虽无充

分证据证明其可信性,但依然可合理期待其可信。〔46〕 否则,便很难说是一种信任,而毋宁

是单纯的依赖或利用。 因此,真正的合理算法信任或多或少总是真理导向的,它依赖于理

由,该理由来源于算法的可信性或对其可信性的合理期待。
  

其次,算法用户需要自行承担认知责任吗? 内在主义认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信任承

担认知责任,委托人应搜集并评估信任的直接证据以形成内在理由,特别是在信任将使其

极其脆弱时,更应如此。〔47〕 在算法制度上,这一观念主要体现为个人赋权制度,希望通过

赋予个体一系列数据权利,并经由个体的权利行动,营造干预自动化决策的合理规制空

间。〔48〕 但是,这显然科予了算法用户过重的认知责任。 假定数据主体是理性且自主的

人,只是一个陷入“自治陷阱”而产生的“控制错觉”,〔49〕 将因遭遇个体能力不足、算法结

构难以理解和权利抗辩等障碍,而难以实现。 此外,该观念否认算法用户在无法或难以获

得内在理由的情形下,仍可存在理性算法信任的可能性。
  

与内在主义相反,外在主义认为委托人无需收集和评估信任所需的直接证据并形成

内在理由,相反,只要存在信任的原因,也即只要具有间接证据并可形成外在理由,便可合

理信任。〔50〕 例如,基于委托人的历史评价或专家推荐而信任。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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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支持外部问责的算法治理思路,将对算法信任的认知诉诸专业性的行政机构或其他

外部监督主体,〔51〕 以应对内在主义和个人赋权模式的不足。 但是,外在主义不能解决算

法信任的核心问题,即算法的可信性最终只依赖于可信性本身。 间接证据和外部理由虽

然有时候确实可以成为信任的合理依据,但是,它们要具有证据和理由的效力,也必须和

可信性本身建立起意义关联。 而对间接证据和外部理由的证据和理由资质的判断,离不

开内在主义的认知路径。 于是,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在这里便合流了。 但是,我们又该如

何判断呢? 内在主义的困境于此又再度浮现。
  

其实,外在主义虽并不要求委托人具有直接证据和内在理由,但对受托人依然抱有规

范性期待,即认为有合理原因相信受托人会做其应做之事。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在内在主

义与外在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综合主义的认知路径,即以下两种情况都属于理性的算法信

任:算法用户基于内在理由而相信算法将做其应做之事;或者算法用户基于外在理由而相

信算法将做其应做之事,且算法用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外在理由是建立在内在理由的

基础之上的。 在算法信任的制度设计上,可作二阶式的程序性规定:首先,算法提供者应

提供内在主义的认知途径,即为算法用户提供可以获得和认知算法可信直接证据的简易

途径,以帮助算法用户形成内在理由;其次,因为算法用户的能力不足或认知成本过高等

合理原因,以致上述要求和目标难以达到时,则应提供外在主义的认知保障,例如向专家

开放、公开审计和历史记录和接受政府与公众监督等。
  

在各国算法治理的法律实践中,多采此二阶相结合之规制模式。 例如,欧盟《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第三章关于数据主体享有透明与告知、访问、纠正和删除、拒绝和自主决定

等权利的规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关于个人信息主体享有的知情同意与撤

回同意等权利的规定,即属内在主义之认知路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第三章

第 31 条和第 33 条为控制者分别设定了和监管机构合作以及向监管机构通知个人数据

泄露的义务、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则分别设置了数据保护专员和认证制度等规定,我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章规定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则体现了外在主义之认知路径。 需强调的是,无论

是内在主义还是外在主义抑或是两者的结合,要建构理性的算法信任,都必须证明与算法

本身的可信性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 一旦这种关联丧失或减弱,理性算法信任也将随之

丧失或减弱。

四　 算法信任法律治理的制度设计
  

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算法信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 就法律治理而言,算
法信任依赖于法律保障,算法信任相关制度的建构,需要遵循法律的制度理性与法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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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逻辑,并注重塑造制度的韧性空间。

(一)算法信任的法律建构应遵循制度理性
  

不同于亲密关系与私人之间的信任,算法信任作为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关系,不可能寄

希望于内心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必然仰仗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保驾护

航。 因此,我们制定了许多制度和标准,例如算法和数据监管、算法权利和算法责任制

等,为算法信任搭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但是,需防止两种制度失灵。 其一是制度不

足,即法律应予规制而未规制。 例如算法监管权力的缺位、算法权利的不足和算法责任制

的虚弱。 目前,各种算法操纵与算法侵权等算法风险无处不在;知情同意、算法透明、遗忘

与可删除等算法权利保障乏力;算法审计与算法问责困难重重;凡此种种,皆说明算法信

任保障制度之不足。 其二是制度过度,即法律不应规制的却规制了。 算法信任的法律制

度不是越多越好、越严越好,制度的建构不等于制定更多更严的法律。 事实上,我们正面

临尴尬局面:付出了巨大和昂贵的努力,将越来越多的技术用于防范和侦测背信行为,但
却效果不彰,不信任的气氛反而不断蔓延。〔52〕 我们应记取“法密如凝脂,犹漏吞舟之鱼”
的古训,以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权力总有扩张的冲动与滥用的风险,这既适用于算

法权力,也适用于监管算法权力的权力。 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应避免沉溺权力任性而

陷入制度迷思,既不能过度监管,侵害算法提供者与算法用户的权利,又不能对资本和算

法权力放任不管。

(二)算法信任的法律建构应遵循法律的规制逻辑
  

作为法律的直接调整对象,算法信任既不是指信任感,也不是指算法的可信性或算法

治理制度,而是指算法提供者和算法用户之间的算法委托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回应

性规范关系,通过双方主体的外在的交互性行为而实现:首先,算法用户向算法提供者

表达使用算法的规范性目标;其次,算法提供者对该规范目标作出回应,亦即向算法用

户展示其实现该规范目标的能力和意图;再次,为顺利开展以上交互性回应行为,算法

提供者应确保提供合理的认知途径和正当的操作程序;最后,基于前述三点,算法用户

理性作出是否信任算法的决定。 法律规制算法信任,就是保障这种回应性规范关系的有

效实现。
  

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算法提供者,在当前智能技术条件下,主要指人机交互系统,
即除了智能算法自身外,还包括与算法有关的人员,例如算法系统的设计人员、程序员、数
据主体、操作员、检查人员、监管或审计人员等,他们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算法系统的复杂

互动,并基于“循环信息的因果关系”,产生指向特定目标的行动、决策或效果。〔53〕

(三)算法信任的法律建构应塑造制度韧性
  

算法信任的法律治理制度,要想获得持久的有效性,应注重塑造制度的韧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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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保障算法用户的充分选择权。 无选择,不信任。 如果人们在没有选择余地的

时候选择接受,可能只是单纯的依赖,而非信任。 例如,我们乘坐交通工具、饮用自来水、
去医院看病、呼吸空气等,就只是依赖,很难说是出于信任。〔54〕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其一,仅仅依据算法用户接受或使用算法的行为,不能证明他们是出于对算法的信任,因
而,使用算法的数量增加与算法信任之间,也不存在相互推导关系;其二,为了维护良好的

信任关系,算法应为其用户提供足够的选项,并保证算法用户可以便捷行使选择权。
  

第二,应以保障算法的规范性要素为目标指向。 算法信任的规范性或构成性要素,包
括算法能力、算法意图和算法认知。 算法信任离不开算法赋权、算法义务和算法问责制度

的保障,但制度保障只是算法信任的外在条件,从算法信任构成性要素的角度看,只有算

法规范性要素的充分满足,才是实现算法信任的根本。 就此而论,算法赋权、算法义务和

算法问责制度只是算法信任的中间物,发挥工具性和过程性的作用,而非算法信任治理制

度的最终目的,相反,它们都应该以保障算法规范性要素的实现为目标指向。
  

第三,应平衡算法权力与用户权利并向用户权利倾斜。 算法权力与算法用户权利,存
在天然冲突,需在两者之间取得精妙的平衡。 一方面,算法信任离不开算法义务与算法问

责,但是,我们需要避免陷入管理陷阱。 课予算法过高与过多的义务和责任,容易导致算

法违背应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实现委托人规范性目标之要求。 例如不当限制算法的自由决

策空间,会导致以避免犯错与担责、而非以追求最佳效果为目标导向的消极态度等。〔55〕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是,人们之所以对算法缺乏信任,很大

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对算法技能的怀疑,而更多的是对算法利维坦与平台霸权、甚至是算法

权力与传统权力合谋的忧虑与担心。 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制度对算法权力的有力规制,并
向算法用户权利的倾斜保护,便成为必要和紧急之事。 以算法透明为例,为了防止算法滥

用,维护算法安全与信任,应让算法提供者承担更多的算法透明义务与责任,而不是让算

法用户承担;当试图将信息公开、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要求施加于算法用户时,需要充分

的论证与审慎的权衡。

五　 结 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依赖与算法风险并存的时代,如何保证算法可信,维护良好的算

法信任,是时代的挑战。 算法信任法律性质的理论探讨,只是其中必要的一环。 算法信任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并非仅涉法律治理这一个方面。 算法信任是社会信任的

一部分,算法信任的有效建构,最终还是依赖于全社会的信任环境。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22 年度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理性算法信

任的法律规制模式研究”(22SFB300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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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奥妮尔著:《信任的力量》,闫欣译,重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17 页。
参见[英]奥妮尔著:《信任的力量》,闫欣译,重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7-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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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Nature
 

of
 

Algorithmic
 

Trust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the
 

legal
 

nature
 

of
 

algorithmic
 

trust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we
 

actually
 

trust
 

when
 

we
 

talk
 

about
 

algorithmic
 

trust
 

in
 

a
 

legal
 

sense
 

or
 

what
 

is
 

actually
 

guaranteed
 

when
 

we
 

say
 

that
 

laws
 

should
 

provide
 

guarantees
 

for
 

algorithmic
 

trust.
 

There
 

are
 

three
 

main
 

viewpoint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ing
 

this
 

question:
 

first,
 

algorithmic
 

trust
 

refers
 

to
 

the
 

sense
 

of
 

trust
 

in
 

algorithms;
 

second,
 

algorithmic
 

trus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lgorithmic
 

trustworthiness;
 

and
 

third,
 

algorithmic
 

trust
 

is
 

the
 

trust
 

i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ystems.
 

Correspondingly,
 

the
 

law
 

provides
 

guarantees
 

for
 

trust
 

in
 

algorithms,
 

ensuring
 

the
 

sense
 

of
 

trust
 

in
 

algorithms,
 

the
 

trustworthiness
 

of
 

algorithms,
 

and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Unlike
 

traditional
 

views,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
 

defense
 

for
 

algorithmic
 

trust
 

as
 

a
 

responsive
 

normativ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its
 

legal
 

nature,
 

and
 

clarify
 

its
 

normative
 

construc-
tion

 

and
 

specific
 

connotation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discussion
 

on
 

the
 

legal
 

nature
 

of
 

algorithmic
 

trust
 

should
 

include
 

three
 

dimensions:
 

legal,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conceptual.
 

The
 

theory
 

of
 

the
 

sense
 

of
 

trust
 

in
 

algorithms
 

refers
 

to
 

an
 

emotional
 

or
 

psychological
 

state
 

of
 

be-
lieving

 

in
 

algorithms.
 

Therefore,
 

legal
 

regulation
 

or
 

adjustment
 

of
 

algorithmic
 

trust
 

aims
 

to
 

en-
hance

 

people’s
 

sense
 

of
 

trust
 

in
 

algorithms.
 

This
 

approach
 

ignores
 

the
 

special
 

nature
 

of
 

legal
 

regulation.
 

Algorithmic
 

trustworthiness
 

theory
 

holds
 

that
 

algorithmic
 

trust
 

is
 

the
 

trust
 

in
 

algorith-
mic

 

trustworthiness,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trust
 

is
 

to
 

ensure
 

the
 

trustworthiness
 

of
 

algorithms.
 

The
 

trustworthiness
 

theory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ystem
 

holds
 

that
 

algorithmic
 

trust
 

is
 

the
 

trust
 

in
 

th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trust
 

is
 

the
 

self
 

construction
 

of
 

th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ystem.
 

Neither
 

of
 

these
 

two
 

views
 

can
 

rea-
sonably

 

explain
 

the
 

legal
 

nature
 

of
 

algorithmic
 

trus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fense
 

for
 

algorith-
mic

 

trust
 

as
 

a
 

responsive
 

normative
 

relationship.
 

As
 

an
 

object
 

of
 

legal
 

regulation,
 

algorithmic
 

trust
 

is
 

a
 

responsive
 

normative
 

relationship
 

that
 

arises
 

in
 

the
 

interactive
 

behavior
 

between
 

algo-
rithm

 

providers
 

and
 

algorithm
 

users.
 

Algorithmic
 

trust
 

is
 

the
 

trust
 

that
 

can
 

be
 

effectively
 

formed
 

in
 

such
 

relationships.
 

In
 

terms
 

of
 

normative
 

construction,
 

algorithmic
 

trust
 

consists
 

of
 

three
 

con-
stitutive

 

elements:
 

the
 

reliable
 

ability
 

of
 

algorithms
 

to
 

achieve
 

the
 

normative
 

goals
 

of
 

algorithmic
 

users,
 

positive
 

and
 

responsible
 

intentions,
 

and
 

the
 

convenient
 

and
 

reasonable
 

cognition
 

of
 

algo-
rithmic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by
 

algorithmic
 

user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good
 

algorithmic
 

trus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In
 

terms
 

of
 

legal
 

governance,
 

algorithmic
 

trust
 

relies
 

on
 

legal
 

prot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lgorithmic
 

trust
 

related
 

systems,
 

we
 

need
 

to
 

follow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nd
 

regulatory
 

logic
 

of
 

the
 

law,
 

and
 

pay
 

attention
 

to
 

shaping
 

the
 

resilience
 

space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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